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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民政府令 
 

 

第 115 号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授权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实施部分

市级管理权限的决定》已经 2020 年 5 月 28 日十六届市政府第 

108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 

                                  

2020 年 6 月 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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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授权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实施部分市级管理权限的决定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

件精神，赋予海口江东新区更大的自主发展权，加快新区建设步

伐，根据《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

洋浦经济开发区等重点园区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现决定依法

将 11 个市级相关职能部门的 42 项有关管理权限（附后）授权给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开展独立审批。 

一、本决定适用于海口江东新区范围。 

二、本决定授权实施的市级管理权限事项，原实施机关应当

加强业务培训指导，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做到放管结合；海口江

东新区管理局应当周密组织，落实责任，建立有效的承接机制，

做到规范有序，确保严格依法行使职权。 

三、在海口江东新区范围内，本决定实施前已下放给美兰区

人民政府实施的市级管理权限事项，统一由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负责实施，美兰区人民政府不再实施。 

四、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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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民政府授权海口江东新区实施 
的市级管理权限事项（42 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原实施机关 承接机关 备注 

1 政府投资项目建议书审批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 外商投资项目核准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3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4 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5 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和概算审批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6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市发改委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7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

发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限于市级项目

立项 

8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

证核发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9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

证核发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10 规划条件核实 

市资规局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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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原实施机关 承接机关 备注 

11 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技术审查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12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

建审批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13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14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15 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16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17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18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备案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19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 人防工程平时开发利用审核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1 

民用建筑人防工程报废、拆除的审

批 

市住建局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2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

审批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3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 

 

市水务局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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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原实施机关 承接机关 备注 

24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5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6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

供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 

 

 

市水务局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7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8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9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

排水设施审核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30 

对排水设计方案是否符合城镇排水

管网相连接标准提出意见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31 城市排水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市市政局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32 环境影响报告表许可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33 

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

污口审核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34 特殊时段施工作业许可 

市生态环境局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35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查 市应急管理局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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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原实施机关 承接机关 备注 

36 集体林木流转审批（100 公顷以下）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37 集体林地流转审批（100 公顷以下）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38 除省属国营林场以外林木采伐许可

市林业局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39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40 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 

市气象局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41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市园林环卫局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42 引进人才住房补贴核发 市人力资源开发局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6月 1日印发 
 


